
1 
 

國民法官照料措施—未滿 6歲兒童臨時托育執行方案 

 

壹、目的 

因應《國民法官法》將於 112年 1月 1日全面施行，為協助家中育有未

滿 6歲兒童之國民法官、備位國民法官及候選國民法官（以下簡稱國民

法官等人）因到庭執行職務(含參與選任程序)而有臨時托育之需求，由

司法院/法院支給臨時托育費用，使其安心參與審判，維護民眾參與司

法的權利。 

貳、經費來源 

本方案之經費，由司法院參酌各地方政府轄區內未滿 6 歲兒童佔 23 歲

以上人口之比例1、適用國民法官新制之案件數估算編列，以不與地方政

府重複支給為原則，編列支援款支應。 

參、支給對象、項目及標準 

一、支給對象：未滿 6 歲兒童之父母、監護人、二親等內直系血親等實際

照顧兒童之人擔任國民法官、備位國民法官或候選國民法官者。 

二、支給期間：依前揭對象每日實際到庭執行職務(含參與選任程序)時間

及交通往返時間(單趟交通時間以 2 小時為支給上限)計算，不足 1 小

時部分，以 1小時計。 

三、支給項目及標準：支給國民法官等人照顧之未滿 6 歲兒童臨時托育費

用(不含餐費及其他費用)，每名受托兒童每小時支給費用參照各地方

政府公告之臨時托育費用標準核實支給，並以每小時新臺幣 200 元為

支給上限2；倘無公告標準者，以每小時 200元為支給上限；倘委由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本比例係參照各縣市當年度未滿 6歲兒童/ 23歲以上人口推算，110年全國比例約為 5.79%。 
2 由於臨時托育之方法多元，各縣、市尚無一致臨時托育費用標準，爰本方案參照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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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兒童之三親等內成年親屬協助托育者(親屬托育)，每小時參照勞動

部公告每小時基本工資支給（112年度為每小時 176元）。 

四、受托兒童之父母、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之人已領有托育補助(含臨時

托育)、學費減免或補助者，不得向法院申請上開費用支給。但已領有

托育補助(含臨時托育)之送托時段與到庭執行職務（含參與選任程序）

無重複者，不在此限。 

肆、地方法院配合事項 

一、依實際發生之費用，以前述支給項目及標準，審核後撥付相關款項。 

二、設置民眾洽詢本方案之單一服務窗口，強化本方案之便民服務。 

三、依個人資料保護法、國民法官個人資料保護辦法、兒童及少年福利與

權益保障法等相關法令，妥適處理國民法官等人及兒童之個人資料。 

四、先行與轄區內地方政府溝通、協調、確認可資運用之臨時托育之資源，

併同地方政府之資訊，於官網建置「國民法官」-「照料措施」-「臨時

托育」專區公告。 

伍、申請人應行注意事項 

一、本方案原則採核實支付，須父母、監護人、二親等內直系血親等實際照

顧未滿 6 歲兒童之人於擔任國民法官、備位國民法官或候選國民法官

到法院執行職務(含參與選任程序)期間，需使用臨時托育服務，或委

由受托兒童之三親等內成年親屬托育(親屬托育)，始符合申請資格。 

二、申請人需於到庭執行職務 (含參與選任程序)完畢後 2 個月內提出申

請。申請時，需檢附下列資料： 

    (一)國民法官、備位國民法官及候選國民法官相關必要費用申請書兼

領據(如附件 1)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告之定點臨托收費標準，以每小時新臺幣 200元為支給上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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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申請支給期間說明書(如附件 2)。 

    (三)受托兒童之相關資料(如戶口名簿影本)。 

(四)相關臨時托育之服務證明(必要時得以切結書取代，如附件 3)。 

三、本案申請流程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聯繫臨時托育服務單位或受托兒童之三親

等內成年親屬於指定時日提供服務 

於選任期日到法院參與選任程序或於審判

期日到庭執行職務；所照顧未滿 6歲兒童

使用托育服務 

審判結束後，提供相關資料向法院提出申請 

法院審核，必要時得洽各地方政府確認相關資訊 

資料確認無誤(必要時得請申請人補件)，辦理撥款作業 

擔任國民法官、備位國民法官、候選國民法官 


